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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税务 

财政部与国税总局发布 
新版营改增文件 

继 2013年 12月 4日国务院决定将铁路运输与邮政服务纳入营改增范围之后，财政部
与国家税务总局（简称“国税总局”）于 12月 13日发布新版营改增文件（即财税
[2013]106号文件，简称“106号文”）。除部分条款可追溯适用以外，106号文将自
2014年 1月 1日起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106号文将取代之前营改增试点扩展至全国范围时财税机关发布的旧
版营改增文件（即财税[2013]37号文件，简称“37号文”）1。虽然 37号文自 2014年
1月 1日起废止，但其中的大部分条款内容仍将在 106号文中得到延续，本期评论将
重点讨论 106号文对现有政策所作出的部分调整。 
 
106号文明确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应税范围，适用 11%的税率；并且
新增了适用 6%税率的“收派服务”子税目。106号文同时对现行的部分营改增政策进行
了调整，这些调整预计将对融资租赁、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等行业产生一定影响。 
 
106号文要点 
 
融资租赁 
 
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企业2提供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以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
用，扣除部分项目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用以计算增值税。如下表所示，106号文对
37号文规定的可扣除项目进行了部分调整，该调整追溯自 2013年 8月 1日起执行：  
 

可扣除项目 
106号文3 37号文 

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4 其他融资租赁业务 
• 向承租方收取的有形
动产价款本金（以承
租方开具发票为支持
凭证） 

• 对外支付借款利息
（包括外汇借款和人
民币借款） 

• 发行债券利息 

• 对外支付借款利息
（包括外汇借款和人
民币借款） 

• 发行债券利息 
• 保险费 
• 安装费 
• 车辆购置税 

• 出租方承担的贷款利
息（包括外汇借款和
人民币借款） 

• 关税 
• 进口环节消费税 
• 保险费 
• 安装费 

 

                                                
1 详请参见 2013年 6月 3日发表的德勤税务评论： 
http://www.deloitte.com/assets/Dcom-China/Local%20Assets/Documents/Services/Tax/Tax_analysis_2013/cn(zh-cn)_tax_tap1832013Chi_030613_new.pdf 
2 “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企业”包括经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或者商务部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以及商务部授权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
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的从事融资租赁业务，且注册资本达到 1.7亿元的试点纳税人。 
3 对于商务部授权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试点纳税人，2013年 12月 31日前注册资本达到 1.7亿元
的，自 2013年 8月 1日起执行 106号文的扣除项目规定；否则从注册资本达到该标准的次月起执行。 
4 融资性售后回租，是指承租方以融资为目的，将资产出售给融资租赁企业后，又将该资产租回的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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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号文规定，纳税人提供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向承租方收取的有形动产价款本金，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可以
开具普通发票。 
 
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一般纳税人仍可享受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3%部分即征即退政策，实际税负仍按实际纳税额占全部价
款和价外费用的比例计算。但 106号文对该项政策增加了执行至 2015年 12月 31日的期限规定。 
 
德勤观察 
 
根据国税总局 2010年第 13号公告，在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承租方将资产出售给出租方的交易无需缴纳增
值税，因此承租方不得向出租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与之相应，作为出租方的融资租赁企业需要就全部的租金
价款（包含本金与利息部分）计缴 17%的增值税，同时亦无法获得与租赁资产价款（即本金部分）对应的进项税
抵扣。这一处理在融资租赁行业引起了极大争议。业内普遍认为，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在本质上仍属于融资安
排，因此本金部分不应计入增值税税基，否则将导致融资租赁业增值税负的大幅增加。106号文通过允许将本金
部分从全部价款中扣除的方式对此争议进行了回应，这一政策调整将对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37号文中的部分扣除项目（如关税、进口环节消费税）并未出现在 106号文的扣除项目
列举中。  
 
另外，有关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中的发票开具事项仍有待相关操作指引予以明确。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106号文允许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一般纳税人，以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支付给国际运输企业的国际运
输费用后的余额为销售额，以计算销项税金。 
 
106号文同时允许提供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的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免税待遇。适用免税待遇的纳税人，其向委托方收取的
全部国际运输代理服务收入，以及向国际运输承运人支付的国际运输费用，必须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结算；且委托方索取发
票的，纳税人应就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收入向委托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该项免税规定追溯自 2013年 8月 1日起执
行；若已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应将专用发票追回后方可适用免税待遇。 
 
德勤观察 
 
国际运输服务通常适用零税率或增值税免税待遇。因此，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的一般纳税人往往无法从其
采购的国际运输服务中获得进项税抵扣，故其增值税负担在较大程度上会取决于销项税金的多少。2013年 8月
1日之前，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的纳税人通常可享受与 106号文类似的待遇，即允许将对外支付的部分费用从
价款中扣除以计算销项税；然而，这一待遇被 37号文所取消，因此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的相关纳税人需就价款
全额缴纳销项税，从而导致行业的增值税负大幅上升，并进而出现国际货物代理服务价格上涨，以向下游客户转
嫁税负成本的现象。106号文重新引入扣除运费的规定，将有望缓解或消除之前 37号文对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
产生的负面影响。 
 
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的纳税人亦可考虑选择适用免税待遇。但需要注意的是，从事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的跨国
企业集团可能存在相当频繁的交互式的内部交易往来，因此这类企业可能会通过收付相抵的方式进行内部结算—
—这一处理是否符合免税规定中有关收付必须通过金融机构进行结算的条件，或许有待澄清。 
 

 
邮政与快递服务 
 
A. 邮政服务 
 
作为新近纳入增值税应税范围的行业，邮政业适用 11%的增值税率。106号文将邮政业定义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所属
邮政企业提供的邮政基本服务（如邮件寄递、邮政汇兑等）。 
 
B. 收派服务 
 
106号文在“部分现代服务业—物流辅助服务”税目下新增了“收派服务”子目，适用 6%的增值税率。收派服务可进一步分解
为以下三项服务： 

• 收件服务，即从寄件人收取函件和包裹，并运送到服务提供方同城的集散中心； 
• 分拣服务，即在集散中心对函件和包裹进行归类、分发； 
• 派送服务，即服务提供方从集散中心将函件和包裹送达同城的收件人。 

 
 



 
德勤观察 
 
在营业税体系下，快递服务归属于邮政业，适用 3%的营业税率。但由于实务中快递服务往往很难与其他如运输
等类似服务加以区分，从而导致各地实践不一致的情形。例如在营改增后，某些快递企业仍然按照 3%缴纳邮电
通信业营业税，但也有部分快递企业按 11%的税率缴纳交通运输业增值税，或按 6%的税率缴纳物流辅助业增值
税。 
 
根据 106号文对邮政业的定义，非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其所属邮政企业所提供的快递服务明显不属于营改增后的
邮政业税目；然而，这一类服务（尤其是异地之间的快递服务）是否可完全归属于此次新增设的收派服务似乎也
值得商榷。对于异地之间的快递服务，亦有观点认为其应视为交通运输服务（适用 11%增值税率）与收派服务
（适用 6%增值税率）的结合，这一认定将增加其税务处理的复杂程度。因此快递业的税目认定及相关操作仍有
待明确。 
 

 
离岸服务外包 
 
根据 106号文的规定，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增值税免税待遇将自 2014年 1月 1日起推广至全国范围，执行期限从 2013
年 12月 31日延长至 2018年 12月 31日。106文同时对可享受免税待遇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作了详细的清单列举，这将
有助于解决实务中对于离岸服务外包业务范围的争议。 
 
国际运输服务的程租、期租、湿租业务 
 
境内单位或个人提供程租、期租或湿租服务，如果租赁的交通工具用于国际运输服务（含港澳台运输服务），且相关申请
人具备一般纳税人身份和国际运输相关资质的，可获得零税率待遇。106号文就上述安排下零税率待遇的适用主体（即申
请人）进行了调整，该调整追溯自 2013年 8月 1日起执行： 
 

 106号文 
申请人 

37号文 
申请人 

程租 出租方 承租方 
期租或湿租 
- 承租方系境内单位或个人 

承租方（若其利用该交通工具向其
他单位或个人提供国际运输服务） 承租方 

期租或湿租 
- 承租方系境外单位或个人 出租方 承租方 

 
其他 
 
A．新增应税项目 
 
除了新增应税行业以外，106号文同时就某些属于营改增应税范围的其他项目进行了明确。新增的主要应税项目如下表所
示： 

税目 （增值税率） 新增项目 

交通运输业 陆路运输服务 （11%） 铁路运输服务 
航空运输服务 （11%） 航天运输服务 （空间飞行器发射业务）  

邮政业 
邮政普遍服务 （11%） 邮件寄递、邮票发行、报刊发行、邮政汇兑、邮

品销售等 邮政特殊服务 （11%） 
其他邮政服务 （11%） 

部分现代服务业 

研发和技术服务 （6%） 技术咨询服务 – 技术测试、技术培训 

信息技术服务 （6%） 业务流程管理服务 – 审计管理、税务管理、内部
数据挖掘、内部数据管理、内部数据使用 

文化创意服务 （6%） 设计服务 – 网游设计 

物流辅助服务 （6%） 

• 航空服务 – 航空培训 
• 货运客运场站服务 – 货物打包整理、铁路相关
服务项目等 

• 收派服务  
鉴证咨询服务 （6%） 咨询服务 – 翻译服务 

 
 
 
 
 



 
B. 收入扣除项目 
 
i. 支持凭证 
 
鉴于 106号文明确了部分行业的纳税人可从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中扣除部分明确列举的价款以计算增值税（如国际货物运
输代理、客运场站服务）,106号文对可扣除价款的凭证要求作了如下主要规定： 

• 支付给境内单位或个人的款项，以发票为合法有效凭证。 
• 支付给境外单位或个人的款项，以该单位或个人的签收单据为合法有效凭证，税务机关对单据有疑义的，可以要
求提供境外公证机构的确认证明。 

• 支付的税款、政府性基金或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完税凭证、有关财政票据为合法有效凭证。 
 

ii. 2013年 8月 1日前可扣除项目的过渡性规定 
 
对于在 2013年 8月 1日前试点区域5纳税人按有关规定以扣除支付价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的，此前尚未抵减的部分，允许
继续抵减销售额至 2014年 6月 30日。上述尚未抵减的价款，仅限于凭 2013年 8月 1日前开具的符合规定的凭证计算的
部分。 
 
C. 简易计税方法 
 
对于一般纳税人，106号文新增下列可由其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项目（即可选择按不含税销售额的 3%直接计算应纳
增值税额，不得扣除进项税额）： 

• 电影放映服务 
• 仓储服务 
• 装卸搬运服务 
• 收派服务 
• 动漫企业提供的动漫制作及相关服务（如设计、配音、境内版权转让等），政策执行至 2017年 12月 31日 

 
D. 纳税申报 
 
固定业户的纳税人，总分支机构不再同一县（市），但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范围内的，经省（自治
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和国税总局批准，可以由总机构汇总向总机构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
值税。 
 
 
评论 
 
作为新版的营改增文件，106号文涵盖内容广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文件中的不少规定即将实施，有关企业应尽快
采取下列行动： 

• 复核企业生产经营与供应链现状，评估 106号文件可能产生的影响，重点关注 106号文对现有政策的调整部分； 
• 了解 106号文的新规定，积极申请有关的优惠待遇； 
• 与税务机关就新规定中有待明确的内容进行沟通与确认； 
• 关注后续的政策发展趋势，必要时咨询专家意见。 

 
 
 
 
 
本期税务评论内容系有关于德勤间接税服务 
 
 
 
 
 
 
 
 
 
 
 

                                                
5 试点区域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湖北省、广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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